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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 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外经贸委(厅、局)；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其他被授权局；国

家外汇局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分局、外汇管理部，深圳

、大连、青岛、厦门、宁波市分局；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

及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及地方税务局： 为了适应吸收外资

的新形势，规范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管理，针对近期吸收外商

投资工作中出观的新情况、新问题，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、

国家税务总局、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、国家外汇管理局联

合制定了《关于加强外商投资企业审批、登记、外汇及税收

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见附件)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

行。 附件： 关于加强外商投资企业审批、登记、外汇及税收

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为了适应吸收外商投资工作面临的新形

势，规范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管理，保证外商投资企业的健康

发展，维护中外投资者的合法权益，根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

法、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、外资企业法、公司法、合同法、

外汇管理条例及其他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现就加强外商

投资企业审批、登记、外汇及税收管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及其合同、章程（包括合同、章程的

修改）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依照现行的外商

投资企业审批程序进行审批。 二、根据现行外商投资有关法

律、法规的规定，中外合资、中外合作外商投资企业的注册

资本中外国投资者的出资比例一般不低于25%。外国投资者



的出资比例低于25%的，除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，均

应按照现行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审批登记程序进行审批和登

记。通过审批的，颁发加注“外资比例低于25%”字样的外

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；取得登记的，颁发在“企业类型”后

加注“外资比例低于25%”字样的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执照。 

三、外国投资者出资比例低于25%的外商投资企业，除法律

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，其投资总额项下进口自用设备、物

品不享受税收减免待遇，其它税收不享受外商投资企业待遇

。 已享受外商投资企业待遇的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，增资

扩股或向外国投资者转让股权后，仍可按有关规定享受外商

投资企业待遇。 四、外国投资者出资比例低于25%的外商投

资企业，投资者以现金出资的，应自企业领取营业执照之日

起三个月内缴清全部出资；投资者以实物、工业产权等出资

的，应自企业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六个月内缴清出资。 五、

外国投资者收购境内各种性质、类型企业的股权，该境内企

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依现行的外商投资

企业审批程序，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变更设立为外商投资企业

，并应符合外商投资产业政策。批准后，由审批机关颁发外

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颁发外商投资企业

营业执照。 原境内公司中国自然人股东在原公司享有股东地

位一年以上的，经批准，可继续作为变更后所设外商投资企

业的中方投资者。 暂不允许境内中国自然人以新设或收购方

式与外国的公司、企业、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成立外商投资

企业。 六、外国投资者收购境内企业股权应自外商投资企业

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3个月内支付全部购买金。对特殊情况需

延长支付者，经审批机关批准后，应自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6



个月内支付购买总金额的60%以上，在1年内付清全部购买金

，并按实际已缴付出资额所占比例分配收益。控股投资者在

付清全部购买金之前，不得取得企业决策权，不得将其在企

业中的权益、资产以合并报表的方式纳入该投资者的财务报

表。股权出让方所在地的外汇管理部门出具外资外汇登记证

明是证明外国投资者购买金到位的有效文件。 外国投资者收

购境内企业股权，股权转让双方应在签定的股权转让协议中

规定外国投资者支付股权购买金的期限。协议中未规定有关

期限的，审批机关不予批准。 七、外商投资企业凭外商投资

企业批准证书和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执照向注册地外汇管理部

门申请办理外汇登记手续。 审批机关在批准外国投资者收购

境内企业股权时，应将有关股权转让的批复同时抄送境内企

业所在地及股权出让方所在地外汇管理部门，由股权出让方

所在地外汇管理部门监督收汇。 八、各地审批机关、工商登

记机关及外汇管理部门应严格执行本通知的规定。自本通知

施行之日起，凡未按照本通知规定履行审批手续的，不予审

批、不予办理工商登记和外汇登记。 本通知施行前已设立的

外资比例低于25%的企业，应当在本通知施行之日起半年内

补办审批登记手续。未按规定补办的，工商登记机关责令其

限期办理。逾期仍不办理的，由工商登记机关依照《公司登

记管理条例》第六十三条规定予以处罚。对处罚后仍不办理

相关手续的企业，不予通过本年度年检。 各地工商登记管理

部门应根据本通知规定，做好相关企业的统计、登记管辖调

整及企业档案移交工作。补办审批后的企业变更登记，一律

由企业所在地具有外商投资企业登记权的登记机关管辖。 九

、此前发布的规定与本通知规定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规定为



准。 十、台湾、香港和澳门地区的投资者在大陆投资举办外

商投资企业的，准用本通知。 十一、本通知自2003年1月1日

起施行。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工商行政管

理总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02年12月30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

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